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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2月29日，公司八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江泉实业下

属江兴建陶厂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6年3月1日披露的《山

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及《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2016年3月16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详见公司于2016年3月17日披露的《山东江泉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现就上述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按照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维罗纳新型节能建材有限公司签

署《资产及负债转让协议》中第二条2.2款的约定，双方一致同意，根据转让标

的自2015年12月31日至交割日期间的实际净资产变动值协商确定转让价款的调

整。本次出售资产实际转让价格按照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和信专字（2016）第000189号专项审计报告中的净资产确定为

119,149,468.88元。 

2、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了山东维罗纳新型节能建材有限公司支付的

转让价款的首付款人民币61,502,816.44元。 

3、双方按照协议约定的交割日，签署了《资产交割确认书》，确认已完成

了交易标的的交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进展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